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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1440284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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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加新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大病救助机制的建议”提案已收悉，非常感谢您对工会大病救助工作的关心，现就您的提案答复如下：
一、关于明确大病医疗救助对象范围与救助标准的建议
济南市总工会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大病救助工作，积极在困难职工中开展大病医疗救助活动，面向全市工会会员开展职工互助保障活动，这两项活动的开展有效地缓解了患病职工的生活困难，减轻了职工医疗负担。
为确保大病医疗救助活动取得实效，市总进一步明确了救助对象范围及救助标准。1.困难职工大病医疗救助活动主要是面向持有济南市特困职工优待证的职工。自2019年开始，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救助标准由往年的2000元/人调整为患病职工医保报销后个人自负部分全额救助，其中最高救助金额达到40.4万元/人。2019年以来，共投入900余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进行救助。2.大病互助保障活动是面向已经加入职工互助互济会，患有互助保障项目（团体重大疾病、意外伤害住院互助保障项目和女职工团体特种疾病互助保障项目）规定的44类病种的会员。其中，加入团体重大疾病、意外伤害住院互助保障项目的每份最高保障金额累计为9600元；加入女职工团体特种疾病互助保障项目的每份最高保障金额为15000元。
二、关于按病种和按费用救助结合，逐步扩大救助范围的建议
近两年来，为能最大程度的缓解患病职工的困难，我们在扩大救助范围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实行困难职工分级建档，进一步扩大救助范围。修订《济南工会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办法》，在全国级困难职工档案基础上，增加济南市级困难职工档案，自2020年起市级困难职工也将纳入到大病医疗救助活动中来。
二是扎实推动互助保障活动扩面提效，为职工编织暖心保障网。一是积极开展职工互助保障普惠活动，市总列专款为符合条件的我市工会会员赠送一份《济南市职工团体重大疾病、意外伤害住院互助保障》。二是为全市在职劳模和特困职工赠送职工互助保障项目，实现对在职劳模和困难职工群体的全覆盖。三是实施大病互助保障补充救助项目，修订《关于互助保障项目补充救助的规定》，针对达不到救助标准又确因医疗花费较大造成困难的会员实施补充救助。
三、关于建立大病救助基金制度建议
1.建立“送温暖”基金。为解决因病致贫的问题，自1992年工会启动“送温暖”活动起，市政府每年拨付送温暖专项资金100万元，不足部分由工会列专项支出用于困难职工的帮扶救助。目前，实现在档困难职工救助全覆盖、无遗漏。
2.成立济南市职工互助互济会，为职工健康构筑第二道防线。为减轻职工医疗负担，2006年市总成立济南市职工互助互济会，专项负责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济南市的各级工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均可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入会的会员在享受正常医保政策及各类商业保险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给予的救助。14年来，职工互助互济会始终秉承“团结互助、帮扶济困”的宗旨，认真履行互助互济帮扶职责，切实为职工构筑一道互助互济的健康防线。2019年，全市开展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的会员单位达到2271家，入会职工43.6万余人；全年发放救助金487.4万余元，救助职工1641人次。另外，近两年来组织开展了职工互助保障“特殊困难再救助”活动，共计从职工互助保障项目积累资金中列支200万元，给予139名患病职工3000元至35000元不等的一次性专项救助。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困难职工帮扶体系建设，着力推动建立区县级困难职工档案；重点推进职工大病互助保障普惠活动，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组织到活动中来；积极与市民政、市医保局等单位对接，争取实现数据信息共享，推动大病救助工作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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